
 

 

臺南市善化區公所退還規費作業要點 
一、 本所為加強落實便民服務，提升行政效率，完善民眾申請退還

規費機制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 民眾依據規費法第 18條申請退還規費時，應檢具「臺南市善化

區公所退還規費申請書」（附件一）及本要點第 4點之應附文件，

經收文後由承辦人員審核符合規定者，同時繕製准予退費函稿及「

臺南市善化區公所費用動支請示單」陳核。 

前項退還金額新臺幣 1萬元（含）以下者，得就申請時，出納

人員當日與退費收入同項目下之現金退還。 

三、 退還規費作業程序（流程圖如附件三）： 

（一）申請：申請人填妥「臺南市善化區公所退還規費申請書」（ 

附件一）暨應附文件向原案件承辦人員或其職務代理人提出 

申請。 

（二）審核：原案件承辦人員或其職務代理人受理申請後應即時審 

核退費申請是否符合規定，應附文件是否齊全。 

（三）核定： 

1、原案件承辦人員審核正確無誤後，填具「臺南市善化

區公所退還規費聯單」（附件二）並簽章後，併申請

書簽送課長核可。 

2、申請退還部分規費者，承辦人員應於收據正本加註「

已退還○○費○○元，實收○○元」影印附案後，將

正本發還申請人。 

（四）退費：申請簽奉核可後，移由本所出納人員以現金退還申請 

  人，並於規費聯單簽章。 

（五）領款：領取人領取退還款項時，應於退還規費聯單簽章，並 

  註明日期。 

（六）單據存查：本所出納人員將退還規費聯單第一聯交由原案件 

承辦人員附案件存查；申請書暨其附件連同退還規費聯單第 

二聯及第三聯併同「臺南市善化區公所各項收費統計表」，

陳送簽核。 

四、 本要點所稱應附文件為以下各款文件： 

（一）原繳規費收據正本。 

（二）申請人、代理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（查驗後發還）。 

（三）原案件申請書正本（案件駁回、撤回時檢附）。 

五、本要點簽奉首長核可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 


